六财字〔2025〕号

关于公布2024年南京市

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、竹镇镇人民政府，区各部门、区管各园区：

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建立和实施收费基金目录清单制度等规定，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公布2024年江苏省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苏财综〔2025〕11号），市财政局印发了《关于公布2024年南京市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宁财综〔2025〕134号），请遵照执行。
本通知发布以后，《关于转发市财政局<关于公布年南京市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六财字〔2024〕33号）

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《关于公布2024年南京市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宁财综〔2025〕13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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